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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本府訂於107年1月4日辦理「維護退撫權益整體訴願及法

律扶助說明會」，請協助轉知退休人員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因應年金改革公教人員退離給與將由審定機關重行審定，

退撫人員權益影響甚鉅，本府為維護退撫人員權益，辦理

旨揭說明會，由縣長主持，並聘請律師及專任人事人員擔

任講師，為退撫人員提供法律扶助等相關事宜。

二、說明會時間：107年1月4日(星期四)上午10時至11時 30分

。

三、說明會地點：本府大禮堂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一-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花蓮縣立

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公教退休人員協會、花蓮縣

北區公教退休人員協會、花蓮縣中區公教退休人員協會、花蓮縣南區公教退休人

員協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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